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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十九題：規管香港的信貸評級機構  

 

２０１１年１２月７日（星期三） 

  以下為今日（十二月七日）在立法會會議上馮檢基議員的提問和財經事務及

庫務局局長陳家強的書面答覆：  

 

問題： 

 

  較早前，歐盟委員會提出立法建議，收緊對信貸評級機構（評級機構）的監

管和限制（包括加強其信貸評級（評級）的透明度和增加評級行業的競爭；強制

企業定期更換所聘用的評級機構；以及限制評級機構發布主權評級的時段）。該

立法建議亦規定，任何歐洲聯盟（歐盟）成員國家或投資者若因為評級而蒙受損

失，可提出民事訴訟；又鼓勵當地銀行和金融機構自行評級，減少對評級機構的

依賴。此外，歐洲議會亦通過法案，賦予歐洲證券和市場管理局更大權力，嚴厲

打擊針對主權債務的投機行為，包括禁止無貨沽空股票及主權債券和相關信貸違

約掉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當局有否評估，相比其他經濟體現行的規管模式和歐盟委員會上述的立

法建議，現時香港對評級機構的監管是否過於寬鬆，以及評級行業的競爭和評級

透明度是否足夠；若有評估，結果為何；若沒有評估，原因為何； 

 

（二） 鑑於歐洲議會通過禁止無貨沽空股票及主權債券和相關信貸違約掉期，

是否知悉，香港現時對相關交易行為的規管為何；當局是否掌握本地金融機構參

與涉及歐洲主權債務（歐債）危機的金融衍生產品交易（包括參與發行這些產品）

的情況；當局有否就此作任何風險評估，當有歐盟國家出現主權債務違約，本地

金融機構可能蒙受的損失和金融市場可能出現的「系統性風險」分別為何；若有

評估，結果為何；若沒有評估，原因為何；及 

 

（三） 當局會否參考歐盟的做法，加強對評級機構和投機行為的規管，並要求

本地金融機構將涉及歐債的交易和資產等的透明度提高；若會，詳情為何；若否，

原因為何？ 

 

 



答覆︰ 

 

主席︰ 

 

  有關馮檢基議員的提問，現綜合答覆如下： 

 

評級機構的監管 

 

  香港證券及期貨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於去年制訂信貸評級機構規管制度，以配合

全球在規管信貸評級機構方面的發展，該制度已於今年六月一日起實施。在該規管制度

下，凡於香港提供信貸評級服務的信貸評級機構及其評級分析員，都必須根據《證券及

期貨條例》申領第１０類受規管活動的牌照，並受證監會監管。所有持牌信貸評級機構

與評級分析員均須遵守證監會的所有適用規則、守則及指引，當中包括《提供信貸評級

服務人士的操守準則》 （《操守準則》）。在考慮持牌信貸評級機構或評級分析員有

否履行其規管責任及是否仍然符合作為持牌人士的適當人選時，證監會一般會以《操守

準則》內所訂明的要求作為考慮因素之一。若持牌信貸評級機構或評級分析員被裁定觸

犯失當行為，證監會有權對該評級機構或評級分析員採取紀律行動，包括撤銷牌照、暫

時吊銷牌照、罰款及公開譴責等。 

 

  《操守準則》內所訂明的要求是以國際證監會組織在二○○八年發布的《信貸評級

機構的操守準則的基本原則》（《國際證監會組織原則》）為基礎，並納入了額外要求

和一些已在其他司法管轄區（尤其歐盟地區）實施的附加規定，包括額外要求信貸評級

機構最少每年一次檢討評級對象的信用可靠性；及規定信貸評級機構不應就提供信貸評

級服務訂立任何有條件收費安排。無論是《國際證監會組織原則》或本地《操守準則》，

或在其他可資比較的司法管轄區實行針對評級機構的措施，均着重廉潔穩健、獨立、具

透明度及保密的原則。證監會將會繼續密切關注有關規管信貸評級機構的國際發展趨

勢，以確保香港的信貸評級機構規管制度，符合國際間的規管方針及本地實際需求。 

 

股票沽空 

 

  有關歐洲議會對無貨沽空股票的新規定，香港早於七十年代禁止無貨沽空股票，並

於二○○○年加重了相關最高刑罰，由罰款１０，０００元及監禁六個月，提高至罰款

１００，０００元及監禁兩年；同時將未有申報賣空交易列為刑事罪行。另外，香港亦

規定在沽空時不可以低於當時最好沽盤價進行。另一方面，據證監會了解，現時只有歐

盟等國家立例禁止沒持有歐洲主權債券的人士買賣有關的信貸違約掉期，其他主要海外

市場未有相類似的措施。政府及各監管機構將會繼續密切留意在國際上有關措施的發展

情况。 

 

 



歐洲債務危險 

 

  歐洲債務危機令部分投資產品承受涉及歐洲市場及／或金融機構的交易對手風險，

證監會已針對這情況實施多項應對措施，包括監察有關產品所承受與主要環球金融機構

有關的風險、規定本地合成交易所買賣基金（ＥＴＦ）須作出全面抵押安排、與主要產

品發行商／安排人、基金公司以至海外及本地金融監管機構保持溝通，以及要求他們通

知證監會任何不尋常或異常的情況。證監會並有一套詳盡的市場應急計劃去應付各種可

能出現並會影響證券及期貨市場正常運作的緊急情況，包括市場大幅劇烈波動、券商或

其他金融機構倒閉或出現嚴重財政問題、交易所及結算機構不能公平有序地正常運作等。 

 

  銀行方面，截至二○一一年六月底，香港的銀行體系對希臘、愛爾蘭、意大利、葡

萄牙和西班牙的風險承擔金額佔其總資產少於１％。假如這些國家出現債務違約的情

況，對本港銀行體系的直接影響有限。縱使香港銀行持有正面對主權債務問題的歐洲國

家的債券不多，但當部分歐元區國家出現財政問題，可能導致全球避險情緒升溫，引發

資金流出新興市場或令銀行同業拆借市場資金緊張，亦會間接影響本地銀行體系。 

 

  香港金融管理局已加強日常監管工作監察銀行在這方面的風險承擔水平及要求銀行

提高風險管理，維持充足的資本和流動資金水平，以應付可能因全球金融市場動盪而引

發的系統性風險。 

 

  保險業方面，根據保險業監理處（保監處）的資料，本港的保險公司只有約５％的

投資投放於歐洲市場，因此歐債危機對本港保險業界的整體穩定影響甚微。保監處會繼

續留意國際市場情況，不時檢視各保險公司的投資組合，並進行壓力測試，確保保險公

司有足夠的償付能力。  

完  


